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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請各教會加強宣導信徒勿於教會中從事商業推銷行為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近來常有信徒向總會反應，有弟兄姊妹於教會聚會後向信徒推銷各種

生活用品且利用信徒電話號碼簿打電話到家裡，造成許多困擾。 

二、按聖經真理之教導神的殿不應是做買賣的地方，乃是要稱為萬民禱告

的殿（太二十一 12〜13；約二 13〜17），又不可以敬虔為得利的門

路（提六 5）。 

三、隨函附上歷年來各種會亦對此情況所議決之宣導資料，請各教會職務

會配合辦理，利用安息日聚會時多加宣導，並長期張貼於公布欄上。 

四、願神施恩帶領，使眾教會所行的都合乎神的旨意，蒙神悅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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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事項  

一、在教會中，應避免招會和標會之行，尤其聖工人員更當要有好榜樣。 

二、信徒之間，本可存互助、互惠之心，依各人所需，而有商業往來，但必須

是合法的、有需求的，絕對不可有激進推銷、強迫接受之商業行為，尤其

教會的所有聖工人員，更當謹慎避免，不得藉職務之便，推銷各人之各種

產品。 

三、信徒當審慎、評估各項財務規劃，不可貪戀不法、不勞且迅速而獲之錢

財，謹慎防備各種「多層次傳銷」、類似老鼠會的募集資金方式及各種直

銷式的會員優待方式……等誘惑。 

四、為使信徒常存敬畏真神，學習知足，凡事謝恩，靠主常常喜樂，請各教會

按真理教導信徒，提醒全體同靈審慎理財投資行為之適當性，避免理財投

資失利，信徒頓失對神的信心，造成教會牧養上的困擾。 

1.理財投資本是信徒個人的行為權利，但集教會同靈資金於一身，其高利

潤等於高風險，信徒理當明白此原理。 

2.總會屢次發文周知全體教會，向信徒宣導金錢借貸當量力而為，招會與

標會應避免，期使教會同靈，憑愛心按真理相扶相持，教會也因而單純

的成為敬拜神與服事神的聖殿。 


